
郝铁川教授受聘为

河南大学法学院

名誉院长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近日， 河南大学法学院举办聘任仪式，

聘任郝铁川教授为该院名誉院长、 特聘教授。

法学院党委书记王桂介绍了郝铁川教授的基本情

况。 作为著名法学家， 郝铁川一直以来潜心学术， 具

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雄厚的学术实力。 曾任中国法律

思想史学会会长、 中国比较法学会副会长， 华东政法

学院副院长，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 上海金山区区长， 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联络办公室宣传文化体育工作部部长， 上海市文

史研究馆党组书记、 馆长等。

郝铁川教授回顾了在河南大学求学的历程， 对河

南大学的培养心怀感激之情， 并表示一定不负重托、

竭心尽力为河南大学法学院的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郝铁川教授的加盟必将加快河南大学法学学科发

展， 为法学院今后以学科建设为引领的各方面事业高

水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新的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高端论坛

准确把握未来法治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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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习近平法

治思想与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高端论坛。 此次论坛围绕“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 的命题， 从“建构中国

自主的基础法学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

主的部门法学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

的交叉法学知识体系” 等方面展开研讨，

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提供方

案， 贡献智慧。

回归常识、规律、本源构建

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王轶副校长:

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要立

足中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 借鉴域外经

验， 适应时代要求； 要把理论研究和法治

实践、 不忘本来和吸收外来紧密结合起

来； 要有效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命题， 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深刻变革，

准确把握未来法治发展机遇。

华东政法大学叶青校长:

刑事诉讼话语体系建设应以我国刑事

司法实践为研究起点， 融合经验与理性，

坚持改革与创新， 推动和确认刑事司法体

制改革的成果， 提出具有主体性、 原创性

的理论观点， 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中

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刑事诉讼学， 为世界

法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中国法学会副
会长、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要坚持

“三个回归”， 即回归常识、 规律、 本源；

实现“四个转型”， 即从以国内法学为主

向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并重和融通转型、

从以实体法学为主向实体法学与程序法学

并重和融通转型、 从以理论法学为主向理

论法学与实践法学并重和融通转型、 从以

临床法学为主向临床法学与预防法学并重

和融通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王利明教授：

民法典颁布为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构建提供了良好机遇， 构建民法学自主的

知识体系要坚持本土性、 时代性、 科学

性、 借鉴性立场。 要从民法典的体系安排

构建整个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重视比较研究方法，避免将

学术观点绝对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

宏教授：

应当强调主语意识， 法治需要对主语

进行细致分析； 不同话语主体要进行对

话， 共同确定法治的主语； 要做出法学知

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要增加知识总量，

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作为共识的常识性知

识。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教授：

要深入研究、 全面总结和重新评价中

国传统法律文化， 要全面总结和梳理近四

百年来如何用汉语表达法学知识的历史，

要认真总结最近一百多年以来在自主构建

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探索

成果。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教授：

建构中国自主部门法知识体系， 既要

宏观讨论， 也需要结合部门法进行研究。

他从刑法角度就实现刑法学的制度化、 本

土化做出阐释， 重点强调了立足于中国刑

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开展研究， 避免将学

术观点绝对化、 极端化和图表化， 重视比

较研究方法， 借鉴国外的研究等具体内

容。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资源， 带来了一系

列新型法律问题， 需要用新的视角， 新的

方法， 探讨新的答案。

要构建以数据基础制度为核心的数据

法学知识体系， 必须关注数据资源的非竞

争性、 数据资源要素过程化的特殊性、 数

据处理活动对数据价值增值的贡献。 构建

以数据基础制度为核心的数据法学知识体

系， 可以推动法学学科的迭代升级。

交叉学科背景对法治人才

培养至关重要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剑锋教授：

交叉学科体系的建立要有利于传统法

学体系建设和发展； 顺应时代要求， 遵循

学科知识发展规律； 体现法学人性之美，

注重法学、 哲学、 文学、 艺术等人文科学

的融合； 体现国际视野， 助力中国走向世

界， 融入世界， 对国际规则的建立和发展

产生影响。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唐力教授：

要关注中国问题、 秉持中国意识、 肩

负中国责任、 回应中国之治； 处理好法学

学科和交叉法学学科的关系； 注重知识体

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平衡、 借鉴与吸收

中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域外法治经

验。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彭诚信
教授：

交叉学科背景对交叉学科研究与法治

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只有自强才有可能

创造出中国的思想芯片， 才有可能、 有自

信向全球推广中国的思想芯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柏峰

教授：

未来应当致力于构建法律学、 法治

学、 法理学三位一体的法学学术的新体

系。

（朱非 整理）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 我们在这里举行华东政法大

学 2022 级新生开学典礼， 我谨代表学

校， 向来自国内外的 3365 名本科和

1980 名研究生新同学， 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祝贺！

大家选择上大学， 就意味着选择使

自己成为具有专门知识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选择到华政来读书， 就意

味着选择认同华政的校训。

“笃行致知， 明德崇法” 是华政的

校训， 经过七十年风雨兼程的跋涉， 经

过海派文化的熏染和沧桑岁月的沉淀，

校训精神成为代代华政人精神特质的生

动写照， 这既是学校历史文脉的缩影，

更是激励华政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所谓“笃行致知”， 就是以自己踏

实的态度认真实践， 积极探求科学知

识， 追求科学真理。 所谓“明德崇法”，

就是要崇尚完美的德行， 把个人对法治

精神的追求与中国实行依法治国、 以德

治国的方略相衔接。

作为你们的校长、 师长， 我希望你

们能够在今后的治学、 为人中时刻保持

这种独特的气质。

一是做到对懒散状态的节制。 大学

生活充满了自由， 但自由并不是独立无

边界的。 集体生活中， 社会规范内驱的

自制是自由的底线， 享受个人自由以不

影响他人自由为边界。

二是做到对内心欲念的节制。 虚荣

心理、 攀比心理、 饭圈文化、 流量经济

或是近来流行的共享经济， 都在某种程

度上把大家拉入了消费陷阱， 使人陷入

到对享受或便利的沉迷之中， 胜负欲、

功利心、 占有欲、 权力欲、 表现欲也是

“乱花渐欲迷人眼”， 让人在小格局中迷

失了大方向。

当然， 欲望有时候也会以考研上

岸、 创业成功、 谋求升迁等貌似合理

的、 更加进取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个时

候大家更应当审慎， 树立更适合自己

的、 脚踏实地的目标， 切不可好高骛

远、 莫衷一是、 心猿意马、 欲壑难填。

三是做到对消极情绪的节制。 人总

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外部

环境上的、 身体上的或是心理上的， 你

永远是逃不掉的， 躲是躲不了的， 那还

不如积极地应对、 坦然地接受， 一旦你的

情绪从消极转为积极， 你的身体就会接受

积极的信号， 调动全部的力量去面对困

难。 追求完美的路上永远没有十全十美，

因此不必患得患失。 在我看来， 对抗消极

情绪的最佳办法就是让自己行动起来。

这三点节制， 就是希望同学们不要被

怠惰扰乱规划， 所谓因小失大； 不要让欲

望蒙住双眼， 这是利令智昏； 不要让消极

情绪捆住双脚， 就此画地为牢。

勇毅果敢、 积极奋进， 应是新时代青

年的独特气质； 懂得节制、 进退裕如， 可

以成为你们这代华政人的处世哲学。 与此

同时我也深知， 青年这个概念既无法被社

会定义， 也无法被法律定义， 它是一定时

代背景下年轻群体总体精神风貌的集合。

新一代华政青年学子要以家国为念，

潜心钻研、 静心求学， 用不凡的经历来造

就属于青年一代的独特气质。

华政将迎来她的 70 岁生日。 作为中

国第一所主动全面开放的历史风貌校园，

华政园里留存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重

印记， 镌刻着新中国七十年法学教育的道

道辙痕， 在这里盏盏明灯将照亮你们的人

生新赛道， 在这里朗朗书声会激昂你们青

春新乐章！

同学们， 加油吧， 人生时刻需要奋

斗， 躺平不可取也不可能， 每一代人都有

自己的新长征。 祝大家终有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谢谢大家！

（略作删节） 朱非 整理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在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铸就华政青年的独特气质

学报集萃

论我国紧急状态的决定和宣布

刊载于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22 年

第 5 期

作者： 谢士衍 （甘肃政法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观点： 在我国， 紧急状态的决定和宣

布， 是典型的中央事权， 因之， 除了宪法和法律

授权的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外， 任何地方都不能决

定或宣布其辖区进入紧急状态。

但不得不反思的是， 在此次抗疫过程中， 有

些地方政府， 甚至地方为应对疫情设置的临时机

构， 居然能宣布其辖区进入紧急状态， 甚至 “战

时状态”， 这不但是严重越权行为， 也是违宪违

法行为， 其对中央和地方的应急行为无益反害。

因之， 一方面， 必须依宪依法严格规范紧急

状态的决定和宣布， 明确紧急状态发布的要素；

另一方面， 对于违宪违法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

地方， 应依法紧急、 从重地予以处置。

意思自治在假结婚、 假离婚中能

走多远?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2 年

第 5 期

作者： 贺 剑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

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观点： 假结婚、 假离婚行为的效力， 是

婚姻法上一道争讼不息， 且理论与实务存在鸿沟

的法律行为难题， 涉及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的贯

彻或限制。

在民法行为效力层面， 通谋虚伪的结婚、 协

议离婚等婚姻行为应当类推适用 《民法典》 第

1052 条至第 1053 条而可撤销。 婚姻登记公信力

等信赖保护制度、 社会治理等公共利益， 均无法

成为以婚姻登记补正通谋虚伪表示瑕疵的依据。

在公法行为效力层面， 即使考虑作为司法行

为的调解离婚， 甚至将婚姻行为错误解释为行政

行为， 通谋虚伪的婚姻行为也仍存在效力瑕疵。

在意思表示解释层面， 假结婚、 假离婚未必

一律是通谋虚伪表示， 应当基于当事人的意愿或

利益作出解释， 且法律

和公序良俗无介入余

地。 尽管原理相通， 但

假离婚场合的财产分割

和子女抚养约定， 应一

律解释为通谋虚伪表示

而无效。 朱非 整理


